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豁免遵守上市規則

持續關連交易

本集團成員公司已訂立並將繼續進行若干交易，根據上市規則，此等交易於上市後將構

成本公司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。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，就此等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，

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所載的公告及／或獨立股東批准規定。此等豁免的其他詳情

載於本售股章程「業務—持續關連交易」一節。

借股

為方便處理配售的超額配股，Winmax 與聯昌國際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訂立

借股協議。根據借股協議，本公司控股股東 Winmax 已和聯昌國際協定，倘聯昌國際要

求，Winmax 會按照借股協議的條款，以借股方式提供其持有的最多15,000,000股股份予聯

昌國際，以補足配售的超額配股。本公司及 Winmax 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

則第10.07(1)(a)條的規定（該規定限制公司的控股股東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於公司上市後出售股

份），以便控股股東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Winmax 訂立借股協議及履行借股協議的責任，條件

為：

‧ 與 Winmax 訂立的借股安排只可由聯昌國際執行，以處理根據配售的超額配發

（如有）；

‧ 聯昌國際向 Winmax 借入的最高股份數目，不得超逾因全數行使超額配股權而可

能配發及發行的最高股份數目；

‧ 必須於(a)可行使超額配股權的最後日期；及(b)全數行使超額配股權當日（以較早者

為準）起計第三個營業日或之前，將所借入相同數目的股份交還 Winmax 或其代

名人（視乎情況而定）；

‧ 借股安排將根據所有適用法律、規則及監管規定執行；及

‧ 聯昌國際將不會就有關借股安排向 Winmax 支付任何款項或給予任何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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豁免遵守公司條例及豁免遵守上市規則

上市前計劃

根據公司條例附表三第一部第10段，本售股章程須載入任何人士擁有或有權獲授購股權

認購的任何股份的數目、說明及金額，連同各項購股權的若干細節，即可行使期限、購股權

的股份認購價、已經或將會為購股權支付的代價（如有）、以及獲授購股權人士的姓名與地址。

根據上市規則第17.02(1)(b)條，新上市申請人必須於售股章程中全面披露所有未行使購股權的

詳情。上市規則附錄一A部第27段亦要求披露有關集團內成員公司附有購股權或同意有條件

及無條件附有購股權的股本的詳情，包括已經或將會授出購股權所換取的代價、購股權的行

使價及行使期、獲授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。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本公司已根據上市前計

劃，有條件地向本集團及明報企業集團約162名董事及僱員授出，可按本售股章程附錄五第

6段「上市前計劃」所載條款認購共14,928,000股股份的購股權。

本公司已向證監會申請豁免全面遵守公司條例附表三第一部第10(d)段及向聯交所申請豁

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7.02(1)(b)條及附錄一A部第27段，有關披露獲授購股權以認購股份人

士的姓名與地址的規定，理由是已獲授購股權人士數目眾多，若全面遵守上述規定，既無關

宏旨，亦將為本公司造成不必要的負擔。證監會已根據公司條例第342A條向本公司授予此項

豁免，聯交所亦已向本公司授予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7.02(1)(b)條及附錄一A部第27段的披露

規定，但附帶下列條件：

(i) 本公司根據上市前計劃，向包括(a)董事；(b)非本公司董事的明報企業董事；(c)本公

司高級管理層成員；及(d)本集團及明報企業集團任何其他僱員在內的獲授人，授予

可認購1,000,000股或以上股份的所有購股權的詳情，已在本售股章程披露，有關詳

情包括公司條例附表三第一部第10段（就證監會的豁免而言）及上市規則第17.02(1)(b)

條及附錄一A部第27段（就聯交所的豁免而言）規定的所有細節；

(ii) 除上述(i)所述外，就本公司授予本集團及明報企業集團僱員的其他購股權而言，購

股權所涉獲授人總數及獲授股份總數、授予購股權應支付的代價，以及購股權行使

期間及行使價，應在本售股章程披露；及

(iii) 編製根據上市前計劃已獲授予購股權的所有人士（包括上文第(i)段所述人士）的名單，

列載公司條例附表三第一部第10段（就證監會的豁免而言）及上市規則第17.02(1)(b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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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附錄一A部第27段（就聯交所的豁免而言）規定的所有細節，連同本售股章程附錄

六「備查文件」一段所述，上市規則第19.10(6)條及附錄一A部第53段規定須予備查的

其他文件，由本售股章程日期起計14日內，供公眾查閱。

有關上述購股權的其他詳情，請參閱本售股章程附錄五第6段「上市前計劃」。




